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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前勞動團體功能作為之建言就當前勞動團體功能作為之建言

中華民國營造業總工會　胡和澤理事長

憲法第14條結社自由的終極目的為何？是
為促使結社自由而設定，或是為使其不團結而

定？換言之，是結社自由與結社團結擇一而

行，抑或兩者應兼具？至今未有明確的定義！

實有待反映團體的心聲。

結社： 由個體結合以促進共同理想目標的社會
群體，謂之結社。

自由： 不受干預的主張行為，亦具不受一定行
為約束之尊重。

團結： 促進結社目的作為之功能展顯在外之能
力。

組織： 舉凡一切團體架構及運作方式的行動謂
之也。

就憲法第14條明示，集合結社自由為由國
家基本大法賦予，可受尊重的行為空間，不論

是天授或人賦之行為，悉為普世追求的理想，

亦即以民為主的行為尊重，簡稱自由二字。

但觀現況，各勞動團體分立眾多、功能弱

化，無法整合勞動者的意見，徒具結社自由的

表象，與結社目的終極本意呈兩極化之矛盾現

象，令人深感憂心及無奈！

而主政者面對組織自由化的思維及外在壓

力，仍然只有任其無限膨脹，實處於左右為難

之無奈！如何兼顧結社自由和組織團結，實有

待從長計議，另謀良策，以展現勞動團體組織

的功能與作為。

對當前勞動團體之檢視：

1.  就全國性聯合組織主旨及目的之探討：有關
參與團體與結合團體的相互關係，是介於何

種結合關係？是結合伙伴之要約行為？亦即

確定關係或是可任意違反、隨時終止關係的

不確定、無約束之任意關係？至今連主政者

亦缺乏明文規定；當然，各項因素有齊思共

想的檢討之盲點，例如：聯合組織的功能性

何在？領導團隊及領導者的作為有否展現？

確是目前號稱10大全國勞動團體存在現況，
有必要配合新工會法重新探究原因！

2.  各全國勞動團體應有產、職業別勞動議題之
分，亦就是產、職業勞動團體個別特性存有

差異性，而新工會法卻一法全蓋，使產、職

業存有不同盲點！惟現有法令、政策、實務

悉以勞基法確定雇傭之勞資關係為重，對自

營作業者之所謂無一定雇傭之勞工，悉無平

衡、等同對待，尤其各項政府措施、法規，

悉以有被雇傭勞工為定位資格，及以「非自

願性失業者」來排斥職業性勞工及自營作業

者，此現象有待吾等職業勞動各領袖集思廣

益，提出有效作為，向中央各機關反映，當

然，勞動團體及各勞動者的自覺自醒之思維

非一時得以迎刃而解，但此現狀存在多時，

各相關團體只停留在爭位、占缺、掛名、顯

外，試問於角色扮演及應作為之效能何在？

3.  當前各勞動團體各項會務，普遍存在於主政
者在勞動行政運作上所謂「框架限制」內配

合演出而已，反正3、4年一任，再行亦下
任，不知其任內有否就勞動團體定位及目標

和前瞻性議題之探討，或只求一切按照法規

要求上行下效，無視其經費皆來自勞工的血

汗，對自營作業者及無一定雇傭關係之勞動

者（屬機會性、不穩定性的工作勞動者），

常常因失業沒收入而連勞、健保費都付不起

的窘境之下，任由退會、退保後，面對各級

政府各項附加之補助措施及失業給付皆應受

非自願性失業者之限制而被排外，深感其情

可憫、基此情何以堪！期待積極建議修法促

使落實照顧職業性之勞工，實為首務。


